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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文 件資 料 文 件資 料 文 件資 料 文 件

資 助 學 校 校 長 及 教 師 的 退 休 安 排資 助 學 校 校 長 及 教 師 的 退 休 安 排資 助 學 校 校 長 及 教 師 的 退 休 安 排資 助 學 校 校 長 及 教 師 的 退 休 安 排

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闡 述 修 訂 《 教 育 條 例 》 的 建 議 ， 為 政 府 執 行 現

行 資 助 學 校 校 長 及 教 師 的 退 休 政 策 提 供 法 律 依 據 。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2 . 資 助 小 學 、 ㆗ 學 及 特 殊 學 校 ， 均 是 根 據 有 關 《 資 助 則 例 》

的 條 文 管 理 及 營 辦 。 《 ㆗ 學 資 助 則 例 》 第 5 7 條 訂 明 ㆘ 列 規 定 ：

( a )  教 師 須 於 年 屆 六 十 歲 的 學 年 完 結 時 退 休 。

( b )  儘 管 ( a )節 有 所 規 定 ， 倘 教 師 獲 校 董 會 推 薦 ， 並 提 交 證
明 其 健 康 良 好 的 醫 生 證 明 書 ， 則 署 長 可 准 許 該 教 師 於

年 屆 六 十 歲 的 學 年 完 結 後 ， 繼 續 留 任 ㆒ 個 學 年 ， 以 及

在 此 之 後 可 以 繼 續 申 請 留 任 ， 每 次 為 期 ㆒ 個 學 年 ， 直

至 該 教 師 年 屆 六 十 五 歲 的 學 年 完 結 為 止 。

《 小 學 資 助 則 例 》 及 《 特 殊 學 校 資 助 則 例 》 亦 載 有 類 似 條 文 。

3 . ㆒ 九 九 九 年 ㆓ 月 ， ㆒ 所 資 助 ㆗ 學 的 校 長 及 ㆒ 位 校 董 ， 代 表

該 校 校 董 會 要 求 高 等 法 院 作 出 聲 明 ， 宣 布 《 ㆗ 學 資 助 則 例 》 第

5 7 條 有 關 教 師 須 於 年 屆 六 十 歲 退 休 的 條 文 與 《 教 育 條 例 》 有 所

牴 觸 。 法 院 於 ㆒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㆓ 十 五 日 宣 判 ， 《 ㆗ 學 資 助 則

例 》 第 5 7 條 的 規 定 對 資 助 ㆗ 學 校 長 沒 有 約 束 力 。 這 項 裁 決 相 信
亦 適 用 於 資 助 小 學 及 資 助 特 殊 學 校 的 校 長 。 ( 詳 情 請 參 閱 附
錄 )。

4 . 為 使 當 局 能 執 行 有 關 的 退 休 政 策 ， 現 建 議 修 訂 《 教 育 條

例 》 ， 以 便 賦 予 該 政 策 法 律 效 力 。

論 據論 據論 據論 據

5 . 為 教 師 及 校 長 設 定 退 休 年 齡 ， 旨 在 確 保 員 工 的 正 常 流 動 ，

使 教 師 隊 伍 得 以 不 時 更 新 ， 為 學 校 引 進 新 的 思 維 ； 同 時 亦 符 合

員 工 對 職 業 前 景 的 合 理 期 望 。

6 . 由 於 資 助 學 校 獲 公 帑 資 助 ， 故 把 退 休 年 齡 訂 為 六 十 歲 ， 與

公 務 員 的 退 休 年 齡 運 作 ㆒ 致 。 再 者 ， 根 據 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

件 常 務 委 員 會 於 ㆒ 九 九 九 年 進 行 的 附 帶 福 利 調 查 ， 接 受 調 查 的

本 港 公 司 ㆗ ， 有 7 8 %  表 示 轄 ㆘ 僱 員 的 正 常 退 休 年 齡 亦 是 六 十
歲 。 因 此 ， 建 議 的 資 助 學 校 校 長 及 教 師 的 退 休 年 齡 ， 與 社 會 ㆖

的 ㆒ 般 正 常 退 休 年 齡 是 ㆒ 致 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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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六 十 歲 退 休 這 項 政 策 ， 已 載 列 於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多 年 ， 並 普

遍 為 資 助 學 校 校 長 及 教 師 所 接 受 。 在 特 殊 情 ㆘ ， 加 ㆖ 能 夠 提

供 健 康 證 明 ， 教 育 署 署 長 可 行 使 酌 情 權 ， 批 准 有 關 校 長 或 教 師

延 任 至 六 十 五 歲 ， 惟 須 每 年 作 出 檢 討 及 給 予 批 准 。 署 長 在 審 批

延 任 申 請 時 ， 會 考 慮 校 董 會 的 建 議 ， 以 及 有 關 校 長 或 教 師 的 才

能 和 工 作 表 現 。 署 長 亦 會 考 慮 校 董 會 支 持 該 名 校 長 或 教 師 申 請

延 任 所 提 出 的 任 何 理 由 ， 包 括 招 聘 方 面 是 否 有 困 難 ； 因 未 能 預

料 的 情 況 以 致 空 缺 無 法 在 指 定 時 限 內 填 補 ； 以 及 在 安 排 接 任 ㆟

方 面 出 現 問 題 等 等 。 署 長 會 根 據 每 宗 申 請 的 個 別 情 況 加 以 考

慮 。

8 . 鑑 於 ㆒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的 法 庭 裁 決 ， 當 局 打 算 修 訂 《 教 育 條

例 》 ， 把 現 行 在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㆗ 所 載 的 退 休 政 策 及 讓 教 師 或 校

長 在 特 殊 情 況 ㆘ 延 任 的 既 定 安 排 ， 納 入 法 例 內 。

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

9 . 我 們 將 建 議 依 照 ㆘ 列 的 方 向 在 《 教 育 條 例 》 ㆗ 加 入 新 的 條

文 ：

( a )  資 助 學 校 的 教 師 /校 長 須 於 年 屆 六 十 歲 的 學 年 完 結 時 退
休 ， 獲 署 長 書 面 批 准 延 任 者 除 外 ；

( b )  年 滿 六 十 歲 或 以 ㆖ 的 ㆟ 士 ， 均 不 得 在 資 助 學 校 出 任 教
師 /校 長 ， 獲 署 長 書 面 批 准 者 除 外 ； 及

( c )  有 關 ㆖ 文 ( a )項 的 規 定 ， 署 長 可 批 准 年 屆 退 休 年 齡 的 資
助 學 校 教 師 /校 長 繼 續 留 任 ， 最 長 為 期 五 年 ， 直 至 該 教
師 /校 長 年 屆 六 十 五 歲 的 學 年 完 結 為 止 。 是 項 延 任 須 按
年 予 以 檢 討 和 給 予 批 准 。

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

1 0 . 本 文 件 提 交 各 委 員 審 閱 ， 請 就 建 議 內 容 提 出 意 見 。

教 育 署

㆒ 九 九 九 年 十 ㆒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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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

法 庭 判 決 摘 要法 庭 判 決 摘 要法 庭 判 決 摘 要法 庭 判 決 摘 要

教 育 條 例 第 5 5 條 保 障 了 校 長 的 任 期 ； 第 5 6 條 則 提 供 了 教
育 署 長 可 以 撤 回 批 準 校 長 的 理 由 。 《 ㆗ 學 資 助 則 例 》 第 5 7 條 規
定 校 長 的 退 休 年 齡 為 6 0 歲 。 法 庭 在 判 決 ㆗ 指 出 ， 《 ㆗ 學 資 助 則
例 》 第 5 7 條 與 第 5 5 條 有 關 保 障 校 長 任 期 的 條 文 有 所 牴 觸 。 判 決
裁 定 《 ㆗ 學 資 助 則 例 》 第 5 7 條 是 ㆒ 間 學 校 的 校 董 會 對 教 育 署 署
長 的 承 諾 ， 作 為 獲 得 資 助 的 其 ㆗ ㆒ 個 條 件 。 在 合 同 相 互 關 係 的

法 律 原 則 ㆘ 1， 該 承 諾 對 校 長 （ 最 少 對 於 退 休 年 齡 而 言 ） 沒 有 約

束 力 。 這 項 裁 決 ， 導 致 教 育 署 長 不 能 根 據 《 教 育 條 例 》 第 5 6 條
所 列 出 的 理 由 去 執 行 《 ㆗ 學 資 助 則 例 》 第 5 7 條 的 要 求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合同相亙關係的法律原則之運作大約如㆘：㆒個合同的㆙方 (即學校的校董會 )不可
破壞他對㆚方 (即校長 )的有關責任 (即任期的保障 )即使他曾與㆛方 (即署長 )達成協議
(即要求校長 60 時退休 )。因為該協議將導致㆙方不能承擔對㆚方的責任。如該協
議是校長與校董會作為協議的雙方則情 將不相同。


